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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6� � � � � � � � � � � �证券简称：建元信托 公告编号：临2025-034

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办公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因经营发展需要，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近日起搬迁至新地

址办公。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689号1层、2层、28层、29层

上海巿黄浦区中山东二路558号3幢 （N1栋）3

层、7至12层、15层

邮政编码 200001 200010

除上述信息变更外，公司网址、投资者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其他联系方式均保持不

变，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网址：www.j-yuantrust.com

投资者联系电话：021-63410710

电子邮箱：600816@j-yuantrust.com

特此公告。

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183� � � � �证券简称：生益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2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24.38%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23.85%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2025年12月9日，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广东

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新集团” ）的通知，广新集团于2025年11月26日至2025年12月

9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12,910,100股， 占公司总股本（2,429,

119,230股，下同）的比例为0.53%，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由24.38%减少至23.85%，权益变动触及1%刻

度。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广新集团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440000725063471N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广新集团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广新集团 59,227.0690 24.38 57,936.0590 23.85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请注明）

2025/11/26-�

2025/12/09

合计 59,227.0690 24.38 57,936.0590 23.85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实施前期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

月4日披露的《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5-058），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一致。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广新集团的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严格督促广新集团遵守有

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000089� � � � �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2025-056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11月

生产经营快报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项目 本月实际 同比增长 本年累计 同比增长

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568.93 8.77% 6,062.65 8.02%

其中：国内航线 513.98 7.50% 5,485.78 6.59%

地区航线 4.77 23.73% 47.08 10.91%

国际航线 50.18 22.14% 529.80 25.08%

货邮吞吐量（万吨） 18.67 0.20% 186.66 9.90%

其中：国内航线 8.76 -0.12% 90.11 8.63%

地区航线 0.58 4.24% 6.19 4.73%

国际航线 9.33 0.27% 90.35 11.59%

航班起降架次（架次） 37,868 3.42% 408,659 4.59%

其中：国内航线 32,330 2.43% 350,683 2.80%

地区航线 340 10.39% 3,670 3.35%

国际航线 5,198 9.59% 54,306 18.02%

重要说明：

一、上述数据为快报数据，与实际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二、上述运输生产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参考。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539、200539� �证券简称：粤电力A、粤电力B� � � � � � � �公告编号：2025-51

公司债券代码：149418� � � � � � � � �公司债券简称：21粤电02

公司债券代码：149711� � � � � � � � � � � � � � � � �公司债券简称：21粤电03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粤电大埔电厂二期工程项目

3号机组投产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5年12月9日，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控股子公司广东

粤电大埔发电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广东粤电大埔电厂二期工程项目（以下简称 “项目” ）3号机组通

过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顺利实现并网投产，正式投入商业运营。

广东粤电大埔电厂二期工程项目位于梅州市大埔县， 规划建设两台1000MW超超临界二次再热

燃煤发电机组，项目总投资81.22亿元，预计年发电量可达90亿千瓦时，项目机组综合能耗处于国内先

进水平。 项目投产有助于为广东省提供稳定充足的电力供应保障，推动梅州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同时

有助于公司扩大发电装机规模，增强综合市场竞争力，对公司进一步优化电源结构和未来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601155�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城控股 编号：2025-054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11月份经营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月度经营数据与定期报告数据

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一、公司2025年11月份房地产出租情况

11月份公司实现商业运营总收入约11.5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96%；1-11月公司累

计实现商业运营总收入约128.5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36%。

11月份公司物业及租金收入分区域情况如下：

省份 物业数量 总建筑面积（平方米） 11月份租金收入（元） 当年累计租金收入（元）

江苏 43 3,997,787 281,651,798 3,230,469,392

浙江 18 1,618,168 129,238,080 1,465,757,838

安徽 14 1,258,300 77,735,204 856,107,073

陕西 7 659,454 56,802,971 636,860,445

山东 16 1,473,979 70,165,693 757,662,652

湖南 6 502,482 30,536,467 359,832,813

广西 5 455,455 23,913,287 268,913,735

云南 6 571,450 30,353,945 339,022,614

湖北 8 732,139 50,635,722 560,668,679

江西 4 355,429 21,542,897 248,090,450

四川 6 529,525 27,699,122 310,711,277

吉林 2 254,609 16,910,918 187,762,820

海南 1 111,582 12,411,529 141,304,346

天津 4 306,382 22,367,581 254,786,811

河北 2 209,880 16,124,091 180,483,925

上海 3 156,575 16,163,558 169,062,297

贵州 2 175,541 11,492,499 123,248,239

青海 2 196,568 17,413,688 187,956,674

内蒙古 2 190,313 7,327,887 82,454,386

福建 3 261,872 17,370,545 185,045,315

辽宁 3 299,107 14,439,680 160,367,331

河南 6 534,195 35,544,268 289,139,499

宁夏 1 100,225 6,468,367 73,165,574

重庆 5 503,520 14,364,595 161,976,640

广东 3 254,970 14,494,703 166,846,778

山西 3 328,309 23,446,581 264,042,509

甘肃 1 123,752 11,930,956 120,111,684

新疆 2 220,262 19,395,006 208,519,302

合计 178 16,381,830 1,077,941,638 11,990,371,098

注：1、上海包含上海新城控股大厦B座办公楼出租情况。

2、租金收入包含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3、2025年11月公司商业运营总收入为11.55亿元（即含税租金收入），包含：商铺、办

公楼及购物中心的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二、公司2025年11月份销售情况

11月份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14.48亿元，销售面积约20.09万平方米。 1-11月公司

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179.17亿元，累计合同销售面积约235.16万平方米。

11月份公司合同销售金额及销售面积分区域情况如下：

省份 11月份销售金额（万元） 11月份销售面积（平方米）

江苏 30,130 30,308

浙江 19,169 25,634

广东 14,967 10,601

山东 14,667 20,228

天津 12,426 16,114

福建 8,932 8,437

重庆 8,757 10,120

新疆 6,445 7,234

湖北 5,837 11,965

其他 23,495 60,281

合计 144,825 200,922

三、公司相关财务融资情况

根据公司子公司成都嘉牧置业有限公司、合肥新城吾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连云港

新城万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盐城新城恒盛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于2025年11月出具

的股东会决议及股东决定，公司为发行的《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三期

中期票据》提供反担保。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001979� � � � � � � � � �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5-128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销售及近期购得土地使用权情况简报

2025年11月， 公司实现签约销售面积53.83万平方米， 实现签约销售金额140.94亿元。 2025年

1-11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销售面积618.40万平方米，累计实现签约销售金额1,701.65亿元。 鉴于销

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相关数据存在差异，以上统计

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自2025年10月销售及购地情况简报披露以来，公司近期新增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区域

土地

用途

土地面积

（万平米）

计容建筑面积

（万平米）

权益

比例

公司需支付价

款

（万元）

1

成 都 市 成 华 区 理 工 大

CH07 (070102):

2025-024地块

成都市成华

区

住宅 7.04 14.08 33% 66,438

2

南 通 市 启 东 市 汇 龙 镇

25015气象局北地块

南通市启东

市

住宅 5.11 7.67 83% 38,832

3

宜昌土网挂 (2025)80号地

块

宜昌市东山

开发区

住宅 11.47 22.94 51% 33,028

注：上述新增项目情况统计口径包含公司参与投资的全部房地产项目。 鉴于未来公司可能就部分

项目引入合作者，影响招商蛇口在项目中所占权益比例，上述比例供投资者作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890�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弘宇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3

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调整董事会人数并对《公

司章程》进行修订。 本次《公司章程》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序号 修订前条款 修订后条款

1

第一百二十九条 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三名

为独立董事），设董事长一人。

第一百二十九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 （其中三名

为独立董事），设董事长一人。

除上述内容外，《公司章程》其余条款保持不变。 本次修订《公司章程》的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

议，并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办理人员办理后续工商备案手续，授权有效期限自公司股东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章程备案办理完毕之日止。 上述变更后的内容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为准。

特此公告。

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002890� � � � � �证券简称：弘宇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4

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6日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26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22日

7、出席对象：

（1） 于2025年12月2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

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公司五楼会议室，具体地址：山东省莱州市虎头崖经济技术工业园区弘宇路3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00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3.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提案 应选人数（5）人

3.01

选举柳秋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累积投票提案 √

3.02

选举王铁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累积投票提案 √

3.03

选举辛晨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累积投票提案 √

3.04

选举辛汪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累积投票提案 √

3.05

选举吕宝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累积投票提案 √

4.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提案 应选人数（3）人

4.01 选举王锋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累积投票提案 √

4.02 选举邹钧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累积投票提案 √

4.03 选举刘学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累积投票提案 √

2、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2月10日在

指定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3、根据《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上述有关事项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除

上市公司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票单独计票并将根据计票结果及时公开披露。

4、此次股东会会议提案1、2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2/3以上通过；

5、提案4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股东会方可进行表

决；

6、提案3、4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其中，应选非独立董事5名，应选独立

董事3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

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7、提案1表决通过是提案3表决结果生效的前提。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直接登记，异地股东可以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异地股东可

采用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以便登记确认。

2、登记时间： 2025年12月24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建议采取传真的方式登

记。 传真电话：0535-2232378。 注意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

3、登记地点：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具体地址：山东省莱州市虎头崖经济技术工

业园区弘宇路3号。

4、登记手续：（1）法人股东登记。法定代表人现场出席会议的，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

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2）自然人股东登

记。 自然人股东现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

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注意事

项：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到场， 谢绝未按会议登记方式预约登记者出

席。

5、其他事项：本次股东会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会议联系人：高晓宁

联系电话：0535-2232378

联系传真：0535-2232378

联系电子邮箱：sdhy_cwgxn@126.com

联系地址：山东省莱州市虎头崖经济技术工业园区弘宇路3号证券办公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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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下称“会议” ）通知

以通讯方式于2025年11月28日向各位董事发出。

（2） 本次会议于2025年12月9日（星期二）14：00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

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4）公司董事长柳秋杰先生召集并主持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5） 本次会议的通知、 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出席会议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董事：柳秋杰、刘志鸿、王铁成、辛晨萌

通讯出席会议董事：王锋德、柴恩旺、杨公随

现场列席会议非董事高管：张立杰、李春瑜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新修订的《公

司章程》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2、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新修订的《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披

露。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3、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全票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4、 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全票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5、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

案》。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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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并提请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调整董事会人数并对《公司章程》进

行修订。

根据新修订的《公司章程》，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将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其中：职工

代表董事1名，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独立董事3名。 同时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

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提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新《公司章程》提名第五届董事会候选人，并提交股东会

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相关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核，并征得候选人同意，董事会同意提名

柳秋杰先生、王铁成先生、辛晨萌先生、辛汪琦先生、吕宝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提名王锋德先生、邹钧先生、刘学伟先生（会计专业人员）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

述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报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方可与其他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逐项表决。 审议通过后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近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裴鸿昌先生（简历详见《关于公司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股东会选举的其他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

三年，自股东会选举完成其他董事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中，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不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将继续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责。

特此公告。

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9日

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

柳秋杰先生，男，1964年9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8年至2013年7月任山

东弘宇常务副总经理；2013年7月至2018年3月任公司董事、 总经理；2018年3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柳秋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5,090,536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柳秋杰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

法规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

形， 亦未曾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王铁成先生，男，1980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2年8月至2015年10月

任祥隆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会计部经理；2015年11月至2018年3月任祥隆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

师兼财务会计部经理；2018年4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2019年6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5月至

今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铁成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铁成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

法规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

形， 亦未曾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辛晨萌先生，男，1989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于2017年7月取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14年11月至2022年11月任上海毓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规风

控负责人；2022年1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辛晨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辛晨萌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

法规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

形， 亦未曾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辛汪琦先生，男，1989年03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5年01月至今任上海

毓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12月至今任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祥隆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8年01月至今任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正曙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2019年01月至今任山东

祥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辛汪琦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除上述任职情况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辛汪琦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

法规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

形， 亦未曾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吕宝宁先生，男，1972年0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21年07月至今任祥隆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吕宝宁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除上述任职情况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吕宝宁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

法规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

形， 亦未曾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

王锋德先生，男，1980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研究员。 2006年8月至2016年1月，先后在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中国机械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机集团科学技术学院有限公司工作；2016年2月至2019年2月任中国农业机械工

业协会信息与会员部部长；2018年2月至今任中机美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19年3月至2025

年8月任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2025年8月至今任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秘书长；2022年12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锋德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锋德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

法规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

形， 亦未曾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邹钧先生，男，1971年07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法国ICD国际商学院，博士研究

生，三级律师。 2020年1月至今任山东瀛伟律师事务所主任、首席合伙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邹钧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邹钧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

规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亦未曾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刘学伟先生，男，1970年0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山东省

烟台财政学校教师、山东乾聚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2013年4月至今

任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2024年8月至今任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学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学伟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

法规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

形， 亦未曾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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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

经参会职工代表选举，裴鸿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附后）。

职工代表董事裴鸿昌先生将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其他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任期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裴鸿昌先生当选职工代表董事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特此公告。

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9日

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裴鸿昌先生，男，1981年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山东理工大学，本科学历。

2016年2月至2023年4月任莱州伟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技术经理；2023年4月至今任公司技术中心技术

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裴鸿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裴鸿昌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

法规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

形， 亦未曾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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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间接全资子公司

根据中期票据计划进行发行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0.56亿美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2.05亿美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人民币亿元） -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人民币亿元） 425.16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22.18

特别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国际” ）的附属公司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国际财务” ）于2020

年10月27日设立本金总额最高为30亿美元（或等值其他货币）的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简称“中票计

划” ），此中票计划由华泰国际提供担保（以下简称“本次担保” ）。 2025年12月9日，华泰国际财务在上

述中票计划下发行两笔中期票据，发行金额分别为0.25亿美元及0.31亿美元。 按2025年11月28日美元兑

人民币汇率（1美元=7.0789元人民币）折算，担保金额共计为人民币3.96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

被担保人名称 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的附属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通过华泰国际间接持有被担保人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公司负责人 王磊

成立时间 2014年8月22日

注册地 英属维京群岛（BVI）

公司编号（英属维京群岛) 1838149

注册资本 1美元

公司类型 特殊目的公司（SPV）

经营情况

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除作为债券发行人外的其

他业务活动，也未进行任何投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

在进行的投资。

主要财务指标

（港币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三

季度末（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14,689.89 140.98

负债总额 714,555.75 -

资产净额 134.14 140.98

营业收入 7,003.43 32,477.03

净利润 (6.83) 13.3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华泰国际财务与华泰国际、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于2025年1月24

日签署的《信托契据》，华泰国际作为担保人就华泰国际财务在此中票计划下发行的中期票据，提供无

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2025年12月9日，华泰国际财务在上述中票计划下发行两笔中期票据，发行

金额分别为0.25亿美元及0.31亿美元，由华泰国际提供担保。

截至本次发行前，华泰国际作为担保人，已为发行人本次中票计划项下的存续票据之偿付义务提供

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 本次发行后，担保余额为12.05亿美元（含本次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发行两笔中期票据，发行金额分别为0.25亿美元及0.31亿美元，主要为配合业务发展及补充日

常营运资金需要。被担保人华泰国际财务是公司的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的附属公司。华泰国际财务

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但公司通过华泰国际对其持有100%控股权，能够及时掌握其偿债能力，担保风

险可控，该项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及董事会意见

公司2020年12月3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1年2月8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根据该议案，由公司董事

长、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共同或分别决策发行境外外币债券，并全权办理发行相关的全部事项，包

括但不限于发行主体及发行方式、债务融资工具品种、发行规模、发行期限等，并根据融资工具的特点及

发行需要，公司或公司全资附属公司可为境外全资附属公司（包括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发行主体）发

行境外债务融资工具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债券本金、相应利息及其他费用，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担保、

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有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担保方式。 公司2023年3月3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和2023年6月30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

般性授权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根据该议案，上述一般性授权的决议有效期延长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

近日，华泰国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担保中期票据计划项下发行票据的议案》，同意对华

泰国际财务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中期票据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425.16亿元， 全部为对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39.09亿元，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22.18%及17.69%。

上述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保总额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的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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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暨获得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股东海南江恒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江恒” ）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即2025年12月10

日至2026年6月9日），以银行专项贷款和自有（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本次

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 海南江恒将根据市场整体走势及对公司股份价值的合理判断，

在实施期限内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2．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

者无法完成实施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海南江恒发来的 《关于增持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计划暨获得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告知函》，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及对

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为提振投资者信心，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持续、

稳定、健康地发展，海南江恒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即2025年12月10日至2026

年6月9日），以银行专项贷款和自有（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计划增持主体：海南江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计划增持主体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海南江恒持有公司股份40,662,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7.51%，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7.75%，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

3．在本次公告前12个月内，海南江恒未披露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4．在本次公告前6个月内，海南江恒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

的认可，同时为提振投资者信心，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计划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不高于人民币

12,000万元。

3．增持价格：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海南江恒将根据市场整体走势及对公司

股份价值的合理判断，在实施期限内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4．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

遇公司股票停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

增持。

6．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银行专项贷款和自有（自筹）资金相结合。

7．本次增持不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也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

计划。

8．增持主体承诺：海南江恒承诺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在股份增持期间、股份增持计划

完成后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 并将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完成增

持。

三、与金融机构签订贷款承诺函的情况

近日，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向海南江恒出具了《中国光大银行股票回

购/增持贷款承诺函》，承诺为海南江恒增持公司股份提供专项贷款支持，贷款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1亿元，期限一年，可视情况展期。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者

无法完成实施的风险。 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如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及《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具备债务履约能力，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3．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关于增持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暨获得增持专项贷款承诺

函的告知函》；

2．《中国光大银行股票回购/增持贷款承诺函》。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